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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議員：  
 
 閣下於 2015 年 7 月 22 日致立法會主席的來函收悉。主席
指示本人回覆閣下。  
 
 就閣下要求主席在本月內召開立法會特別會議，討論閣下

根據《立法會 (權力及特權 )條例》擬動議議案，成立專責委員會
調查政府建築工程項目的水管食水含鉛量超標事件，主席已

作出裁決。主席對他在 2015 年 7 月 22 日致閣下的覆函中所述
內容，沒有補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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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7 月 27 日  


